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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

立客观判断，就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上海

上实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日常关联/持续关连交易、2019年度担保计划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审阅《公司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的议案》，本着公

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发表意见如下： 

1、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系公司日常经营所需，必要且持续，不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3、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已经获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4、董事会审议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时，关联/关连董事进行了主动回避，表决程

序合法有效。 

 

二、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审阅《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本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

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拟以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公告指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实施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4.10元（含税），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人民币1,165,256,622.02

元，占当年合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30.02%。该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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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经事前认可，我们同意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将该计划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与上海上实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日常关联/持续关连交易的独

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审阅《公司关于与上海上实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日常

关联/持续关连交易的议案》，本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发表意见如下： 

1、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系公司日常经营所需，必要且持续，不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3、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已经获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4、董事会审议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时，关联/关连董事进行了主动回避，表决程

序合法有效。 

 

四、关于公司2019年度担保计划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审阅《公司关于2019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本着公平、公正、诚实

信用的原则，发表意见如下： 

为适应上海医药业务发展需要，满足上海医药及下属子公司担保融资需求，2019 年度上

海医药及下属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约合人民币 3,121,229.96万元（包括人民币 2,456,633万

元、美金 88,800万元、新西兰元 12,000万元，外币按 2018年 12月 3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中间价折算），包括：（一）上海医药本部 2019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额度为人民币 120,000

万元、美金 88,800万元、新西兰元 8,000万元；（二）上海医药的控股子公司 2019年度对外

担保计划额度为人民币 936,633万元，新西兰元 4,000万元；（三）上海医药本部及控股子公

司对 2019年预计新增合并范围企业业务提供的担保计划额度为人民币 300,000万元；（四）

上海医药本部及控股子公司 2019年度对国际化业务拓展新增的担保融资业务计划，额度为等

值于人民币 1,000,000万元；（五）上海医药本部及控股子公司对 2019年预计票据池担保计

划额度为人民币 10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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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二）项涉及担保内容，有助于改善公司融资条件，节省财务费用，符合

公司整体发展需要，且被担保企业经营状况稳定，具有担保履约能力，担保计划中涉及的反担

保能保障担保方的利益；对于第（三）、（四）项涉及担保内容，2019年新增合并范围企业主

要涉及新设及新并购项目，以其可能发生的业务量为参考，是为了保证其业务发展，在不超过

担保总额的前提下被担保方为全资子公司的可调剂使用担保计划额度（包括新设全资子公司）；

对于第（五）项涉及担保内容，集团票据池业务的开展有利于节约公司资源，降低财务成本，

提高资金利用率，且参与企业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公司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

控制。 

鉴于被担保方的运营需求和股权结构，2019年度对外担保计划中提供的担保均按股比提供

或有反担保保障。总体而言，公司承担的担保风险可控，没有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经事前认可，我们同意公司2019年度担保计划并同意将该计划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